
 

 

 

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文件 
 

 

豫人防〔2021〕26 号 

 

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
关于印发《关于向郑州市洛阳市和 

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下放部分省级 
人防管理权限的方案》的通知 

 

郑州市、洛阳市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防办,机关各处

室、直属各单位： 

现将《关于向郑州市洛阳市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下

放部分省级人防管理权限的方案》印发你们，望结合本地实际，

切实做好管理权限承接及业务办理工作，并及时反馈有关情况。 

 

 

2021 年 3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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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向郑州市洛阳市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
实验区下放部分省级人防管理权限的方案 

 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向郑

州市洛阳市下放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决定》《河南省人民政

府关于向郑州市洛阳市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下放部分

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通知》（豫政〔2021〕9 号）部署要求，

进一步深化人防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切实做好人防管理权限下放与

承接工作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主要任务 

根据省政府部署要求，省人防办向郑州市、洛阳市、郑州航

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下放以下管理权限：单独修建的人民防空工

程报建审批；人民防空工程设计乙级资质认定；人民防空工程监

理乙级以下资质认定；人民防空工程监理乙级以下资质年检；省

级以下人民防空信息系统建设项目审批；人民防空疏散避难训练

场所、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建设项目审批。 

二、实施步骤 

根据人防工作实际，计划按以下四个步骤实施： 

（一）前期准备。3 月底前，省人防办做好有关管理权限下

放准备工作，制定具体下放工作实施方案，梳理整理下放管理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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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的指导材料，进行与承接单位对接座谈等相关准备工作。 

（二）双向对接。4 月上旬，省人防办组织召开下放工作对

接座谈会，郑州市、洛阳市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防办

分管审批业务的领导及业务骨干参加，面对面进行业务事项办理

培训座谈，针对下放与承接工作的重点环节、难点问题等进行交

流研讨。 

（三）承接办理。4 月中旬开始，郑州市、洛阳市、郑州航

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防办组织进行承接事项办理的材料整理、

网络调试等，力争月底前完成各项准备工作，5月份开始受理承

接管理事项的申请及办理。 

（四）评估完善。7 月上旬，省人防办组织对郑州市、洛阳

市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防办承接事项办理情况进行调

研评估，重点调研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，共同研究改

进措施办法，提高承接事项办理质量与服务水平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一是高度重视。各承接单位领导要高度重视人防管理权限下

放工作，把此项工作列为年度“放管服”改革的重点，明确责任、

严密组织、科学筹划，确保人防下放的管理权限放得下、接得住、

办得好。 

二是准备充分。各承接单位要明确责任机构和责任人员，结

合具体权力事项、放权形式、后续管理等工作实际，认真做好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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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，做到下放管理事项工作顺利推进，承接事项办理有序开展。 

三是稳步推进。认真落实规划引领、标准规范、制度约束、

业务培训和工作指导的要求，积极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。省人

防办与承接单位根据实施方案积极推进管理权限下放工作，承接

单位要制定承接方案，加强行政能力建设，完善设施设备，强化

力量配备，优化办理流程，提高办理效率，确保下放的管理事项

切实按照省政府的要求得到有效落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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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人防办向郑州市洛阳市和郑州航空港 

经济综合实验区下放的人防管理权限目录 

 

序号 事项名称 职权类别 
下放 

方式 
承接部门 备注 

1 
单独修建的人民防空

工程报建审批 
行政许可 授权 

市、区 

人防部门 

省辖市、省直

管县（市）的

人防指挥工程

报建审批除外

2 
人民防空工程设计乙

级资质认定 
行政许可 授权 

市、区 

人防部门 
 

3 
人民防空工程监理乙

级以下资质认定 
行政许可 授权 

市、区 

人防部门 
 

4 
人民防空工程监理乙

级以下资质年检 
行政检查 授权 

市、区 

人防部门 
 

5 
省级以下人民防空信

息系统建设项目审批 
其他职权 授权 

市、区 

人防部门 
 

6 

人民防空疏散避难训

练场所、应急救援指挥

中心建设项目审批 

其他职权 授权 
市、区 

人防部门 

省级人民防空

疏散避难训练

场所、应急救

援指挥中心建

设项目除外 

 

 

 

 

- 5 -



 

 

- 6 -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工程管理处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22 日印发 


